
 

 

 

 

 

 

 

 

（外國公司）新加坡分公司持續維護責任指引 

外國公司於新加坡設立營業地址或者於新加坡開始業務運作後，必須根據新加坡《公

司法》（新加坡法律第50章）向新加坡會計及企業管理局登記成爲分公司。其後，外

國公司必須就其或其新加坡分公司之登記事項之變更，於規定期限內通知會計及企業

管理局。 

本文旨在簡單介紹新加坡《公司法》對於外國公司及其新加坡分公司之變更事宜向會

計及企業管理局通知所作之規定，從而協助客戶維護其新加坡之分公司。 

一、 一般變更 

外國公司必須就以下變更於規定期限之內通知會計及企業管理局： 

1、  就提交予會計及企業管理局登記備案之外國公司之憲章、規程、章程大綱或

章程細則或其他文件所作出之變更； 

2、 外國公司之董事或其個人資料之變更； 

3、 外國公司於新加坡當地之代理人或代理人個人資料，包括地址、護照號碼或

國籍之變更； 

4、 外國公司新加坡分公司之註冊地址或業務地址及註冊地址開放時間之變更； 

5、 外國公司於其註冊國甌地區之註冊地址之變更； 

6、 外國公司之名稱之變更；或 

7、 外國公司派駐新加坡之董事的權力的變更 

外國公司必須於上述變更發生後的一個月內向會計及企業管理局登記該等變更，

除非外國已經獲得會計及企業管理局延長提交期限。  

啓源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香港官塘巧明街 111號富利廣場 21樓 

電話：+852 23411444  傳真：+852 23411414 

電郵：info@bycpa.com 
 

深圳辦事處 

深圳市羅湖區嘉賓路 2018號 

深華商業大廈 2508室 

電話： +86 755 8268 4480 

傳真： +86 755 8268 4481 
 

上海辦事處 

上海市徐匯區斜土路 2899A

號光啟文化廣場 B樓 603室 

電話： +86 21 6439 4114 

傳真： +86 21 6439 4414 
 

北京辦事處 

北京市東城區燈市口大街 33號 

國中商業大廈 408A室 

電話：+86 10 6210 1890 

傳真：+86 10 6210 1882 
 

新加坡辦事處 

9 Penang Road  
#07-15 Park Mall  
Singapore 238459 
Tel: +65 6883 1061 
Fax: +65 68831024 

mailto:info@by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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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增加注册資本或增加股東人數 

如果于新加坡設有分公司之外國公司之注册資本發生變更，該外國公司必須於發

生變更後的一個月之內，向會計及企業管理局登記備案該等變更。如果該外國公

司沒有註冊資本，而股東人數已經增加，並且增加後的人數已經多於其登記人

數，除非已經申請延期，否則該外國公司必須於增加股東人數向會計及企業管理

局登記備案該等變更。 

三、 與債權人及成員達成妥協 

如果在與債權人及股東達成妥協後，有任何命令限制對外國公司采取進一步法律

行動，則該外國公司必須於該命令發出後的一個月內通知會計及企業管理局。 

四、 外國公司之帳目 

外國公司必須於其召開股東大會後的兩個月內把其資産負債表提交予會計及企業

管理局。提交資産負債表時，該外國公司必須夾附一份確認該資産負債表爲原件

之複印件之法定聲明。如果會計及企業管理局局長任務外國公司所提交的資産負

債表不能充分的披露該外國公司之財務狀况，則局長可以要求該外國公司提交另

外一份包含有指定資料的資産負債表。 

如果外國公司根據其註冊國或地區之法律無須召開周年股東大會及編制資産負債

表，那麽，該外國公司則需如根據新加坡《公司法》於新加坡注册成立之公衆公

司一樣，編制及向會計及企業管理局提交新加坡公衆所必須編制及提交的資産負

債表。 

五、 新加坡分公司之帳目 

外國公司必須就其新加坡分公司之運作，向會計及企業管理局提交一份經審計之

包含因新加坡分公司之營運而産生之資産及負債之報表，以及一份經審計之根據

新加坡會計準則編制之損益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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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及企業管理局局長可能會豁免外國公司向其提交新加坡分公司之帳目，如果

他認爲： 

1、  考慮外國公司於新加坡之運作，要求外國公司提交其新加坡分公司之帳目幷

不切合實際； 

2、  因金額太小而不具備任何價值； 

3、  所涉及的成本遠遠大於其價值；或 

4、  可能對外國公司於新加坡之業務或與該外國公司有關係之新加坡公司造成誤

導或傷害。 

六、 押記 

外國公司必須就其於新加坡達成對其資産之押記，於押記産生的30天內向會計及

企業管理局登記。 

七、 停止業務 

如果外國公司之新加坡分公司已經停止運作或者於新加坡已經不再有營業地點，

那麽，該外國公司必須於停止運作或者不再有營業地點後的7天之內通知會計及企

業管理局。 

八、 清盤/解散 

如果外國公司已經於其注册地開始清盤程序，那麽該外國公司必須於清盤程序或

解散程序開始後的一個月之內通知會計及企業管理局，除非得到延期。 

如果您對本文之內容有任何疑問，或者需要本公司之協助，歡迎您隨時致電本公司或

發電郵至 enquiries@bycpa.com.  

 

  

mailto:enquiries@by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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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  外國公司新加坡分公司變更通知規定列表 

 

事項描述 期限 《公司法》相關條

款 

外國公司向會計及企業管理局登記之

章程或憲章或其他文件之變更 

一個月之內 第372(1)(a)條 

外國公司於新加坡分公司之代理人或

其個人資料之變更 

一個月之內 第 372(1)(b)、(c)條

及 第 372(1A)條 

外國公司或其新加坡分公司註冊地址

之變更 

一個月之內 第  372(1)(d) 、 (e)

條 

外國公司之名稱之變更 一個月之內 第372(1)(f)條 

外國公司派駐新加坡之董事之權力之

變更 

一個月之內 第372(1)(g)條 

增加註冊資本（有股本之外國公司） 一個月之內 第372(2)條 

增加股東人數（無股本之外國公司） 一個月之內 第372(3) 條 

外國公司就其資産於新加坡産生之押

記 

一個月之內 第 131(1) 及第 141

條 

提交周年申報表 會計年度結束後的7個

月之內（如果無須召開

周年股東大會）；或周

年股東大會召開後的2

個月之內 

第373條 

於新加坡不再有營業地點或已經停止

業務運作 

7日之內 第377(1)條 

外國公司於其註冊國或地區開始清盤

或解散程序 

清盤或解散程序開始後

的1個月之內 

第377(2)條 

 

 


